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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蔡憲宗•蘇登照 

臺灣名茶產地證明標章
推動成效

前言

茶為臺灣的高經濟價值作物之一，尤其是臺灣

的烏龍茶更是馳名世界。但因地緣關係，周邊產茶

國家相繼投入製造台式茶，成為臺灣的競爭對象。

目前臺灣茶年產量約一萬七仟公噸，進口茶約三萬

公噸。這些進口茶除主要提供作大宗茶的原物料

外，部份以散茶方式流入內需市場，對臺灣茶產業

產生威脅性。低成本的進口茶造成國內茶業市場秩

序混亂，無法提升臺灣茶業品牌形象。目前茶葉推

動之產地證明標章，希望透過標章及驗證程序，提

升國產茶之競爭優勢，以保障國內外消費者之權益。

世界各國推動原產地證明標章，不僅給予消費

者辨識優質農產品之保證，亦維護保持原產地農

產品的競爭優勢。臺灣目前以地理名稱行銷的農產

品類有稻米、水果、酒及茶葉等，百年前臺灣茶以

「Formosa Oolong Tea」品牌行銷世界各國。近年來

受到茶名在大陸地區被搶註冊的情形下，農政單位

陸續輔導國內茶產區註冊產地證明標章與推廣農友

申請標章。本文即在探討目前已註冊之茶葉產地證

明標章推動情形及未來展望。

茶葉產地證明標章法規

臺灣的馳名茶類包種茶、烏龍茶、東方美人

茶，如以商標或標章作為辨識優質茶的基礎，除可

保障消費者權益亦可維護茶葉原產地的競爭優勢。

因此茶葉產品除透過申請一般商標保護外，依據性

質可申請團體商標或證明標章來保護。團體商標、

證明標章與團體標章三者與其本質與一般商標有極

大之差異，臺灣商標法種類分析比較表，請參考表

一。團體商標，係指表彰某個團體成員所共同使用

的品牌，如農會、團體得註冊團體商標，而其成員

所產製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務皆可加以標示該團體商

標，使該團體成員的商品或服務得與他人相區別。

除一般團體商標外，申請人亦得以地理名稱申請註

冊為產地團體商標，以表示其商品或服務來源。而

證明標章與一般商標之差異性更大，證明標章權人

並非使用該標章於自己所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而

是同意他人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上。團體標章係用以

表彰具有法人資格的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的組織

或會籍，即指一般會員標章而言，非如一般商標用

於商品或服務之上。

地理標示在國外已行之有年，依據WTO與貿

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第 22條規定，地理標示應

具備下列構成要件：1.為辨別商品產自某一特定地

區之標示。2.表示會員國的領域或其領域內某特定

地區。3.商品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地理

來源具有關聯性。例如「BORDEAUX（波爾多）」（酒

類、法國）、 「SCOTCH（蘇格蘭）」（威士忌、英國）、

「DARJEELING（大吉嶺）」（茶、印度）。

我國對於地理標示的規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已在民國 92年重新修訂商標法中有關地理標示規

定，並積極倡議產地標章概念並付諸實施。惟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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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底我國著名產茶地名遭人在中國註冊商標如 

「杉林溪」、「日月潭」、「梨山」、「松柏長青」、「梅山」、

「阿里山」、「霧社之春」、「溪頭」等，農委會隨即循

行政救濟途徑向中國商標評審委員會申請撤銷，於

民國 96年裁定撤銷阿里山、日月潭、梨山、霧社之

春等 4件在中國註冊之茶葉商標。至此，地理標示

的重要性逐漸顯現並受重視。

因此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與農委會於民國 93年

制訂「地理標示申請證明標章註冊作業要點」，並

於民國 96年進一步發佈「證明標章、團體商標及團

體標章審查基準」，以保護台灣之農特產品。地理標

示是指產品源自於某特定範圍地區或領域，並密切

與當地特有的自然或人文生產環境因素結合，例如

氣候、土壤，乃至傳統生產方式等，致使其產品具

有與眾不同的特殊風味或品質，即可透過地理標示

證明加以標示保護，藉以區隔其他類似產品，保障

地理標示產品的獨特性與權益，而其它地區之產品

即使以相同之製造方式製造，亦不得標示該地理名

稱。在WTO的架構下，各會員國領域下之「地理標

示」產品，必須受到相互承認與保護，亦即本國之

地理標示產品在其他會員國市場亦同樣受到保護，

臺灣各地區之特色茶具備此一特性，其它特色茶名

稱如文山包種茶、凍頂烏龍茶、阿里山高山茶及各

地區之茗茶亦都在消費市場各領有一席之地，目前

除申請商標註冊外，近幾年也陸續申請產地證明標

章，生產者可以透過標章申請張貼，以區隔其他產

區產品，而消費者亦可認明標章，以選購著名產區

之產品。

目前產地證明標章屬自願性之使用，尚無強制

性，惟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衛生署於民國 100年 3

月1日公告實施「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應於個別

產品之外包裝標示原產地」：進口食品（食品原料）

之原產地認定，依財政部與經濟部會銜發佈之我國

「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認定之。但其如屬上開

認定標準第 7條第 3項規定，不得認定為實質轉型

之食品或食品原料者（茶葉屬之），於本國進行包

裝販售時，其單一容器或包裝之食品須標示其原產

地（國）；其混裝之食品，則以各食品 （食品原料）

混裝含量 （重量）由多至少依序標示原產地 (國 )。

因此，茶葉於販售時相關之食品標示則應依上述法

令強制標示原產地。

茶葉產地證明標章推動成效

產地證明標章是透過公正之團體來核發標章，

制訂標章核發規範，訂定品質標準、安全標準等審

查及查核機制。臺灣各茶產區因氣候、土壤及生產

表一  臺灣商標法種類分析比較表
種類 申請人資格 目的 型式 服務對象 區 別 點

商標
具法人資格之單一實
體(以財產為集合體) 區別提供者的商品或服務 天仁、天福 營業公司 重排他之專用權

證明
標章

具備此類證明能力的
法人、團體及政府機
關為限

提供知識或技術，證明他
人商品或服務的特性、品質
、精密度或其他事項

ISO、Global G.A.P.、
CAS、產銷履歷、有機、
產地標章

經營提供商品或服
務且符合標章條件
者皆可要求使用

標章權人不得使用
標章且應依法控
管使用人

團體
標章

具法人資格之公會、
協會或其他團體 (以
人為集合體)

表彰公會、協會、團體該組
織或會籍身分的標誌

工會、公會、商會標章 會員
非用以表彰及區別
任何商品或服務
的來源

團體
商標

具控制商標使用資格
或能力之公會、協會
或其他團體(以人為
集合體)

區別該團體成員所提供的
商品或服務

合作社、 農會、同業公
會商品標章

會員共同使用
須指定之商品或
服務類別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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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方式之不同已具備地理標示之特性，可透過地

理標示加以保護，藉以區隔其它地區類似產品，以

保障臺灣茶的獨特性與權益，而其它地區之產品即

使以相同之製造方式製成，亦不得標示該地理名稱。

產地證明標章註冊後之使用情形，須由證明標

章權人確實監控並確保使用之正當性，而證明標

章本身之標示，是否符合原申請註冊時標章管理規

範，需於申請時即有完整規劃的管控作業流程，始

能取得公信以合乎證明標章之功能。目前茶葉產地

證明標章管理流程（圖一），包括管理規範制定、向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冊、使用者申請、審查、檢驗

及核發標章。各標章核發單位有訂定明確且嚴謹的

標章核發規範，目前已核發之茶葉產地證明標章之

核發流程經歸類整理簡述如下：

1. 確認在地生產與來源

申請時需提出在地生產相關證明，由核發單位

將申請使用標章之茶葉數量與產區面積勾稽、對應

並至產地查核，確保茶葉來源。

2. 確認茶葉衛生與安全

申請之茶葉其農藥殘留量需符合國家標準。

3. 確認茶葉品質

由核發單位組成品質品評小組，針對茶品滋

味、香氣、水色及葉底等進行官能品評，申請之茶

品需符合該特色茶品質標準，始能取得標章。

4. 確認標章張貼管控

由核發單位進行標章張貼管控，確保標章公信

力。產地證明標章核發後由核發單位不定期對標章

茶品進行品質抽驗與標章流水號查驗。消費者亦可

透過臺灣優質茶葉網進行標章流水號查驗並取得標

章防偽各項說明資訊，以確保消費者權益（圖二）。

行政院農業委會農糧署、茶業改良場自 96年

輔導鹿谷鄉公所、嘉義縣政府、新北市政府及臺北

市政府、竹山鎮公所、瑞穗鄉農會、北埔鄉公所、

魚池鄉公所及南投縣政府分別取得「鹿谷凍頂烏龍

茶」、「阿里山高山茶」、「文山包種茶」、「杉林溪茶」、

「瑞穗天鶴茶」、「北埔膨風茶」、「日月潭紅茶」及「合

歡山高冷茶」產地證明標章註冊，已累計核發使用

76萬餘枚標章於產品包裝上。完成註冊之標章權

人、商品內容及標章圖樣請詳見表二與表三。

圖二  臺灣優質茶葉網產地證明章專區圖一  臺灣茶葉產地證明標章管理流程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36

REGULATION & MANAGEMENT

表二  已申請產地證明之茶葉標章
圖樣中文 商標種類 標章權人 商品名稱

鹿谷凍頂烏龍茶 產地證明標章 南投縣鹿谷鄉公所
本件標章係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茲證明其生產
製造之茶葉產自於南投縣鹿谷鄉，品質符合「南投縣鹿谷
鄉公所鹿谷凍頂烏龍茶證明標章使用管理規範」之標準。

阿里山高山茶 產地證明標章 嘉義縣政府

本標章係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證明茶葉產品品
質優良，確實產自阿里山茶區〈包括梅山鄉、竹崎鄉、番路
鄉、阿里山鄉、中埔鄉、大埔鄉〉，且符合政府安全用藥規定
。

文山包種茶 產地證明標章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

本件標章係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茲證明其生產
製造之茶葉產自於臺北文山地區，約2,300公頃，茶園分佈
於海拔400公尺以上的山區，氣候終年溫潤涼爽，雲霧瀰漫
，土壤肥沃，所產之文山包種茶品質佳，且符合「臺北縣市
政府文山包種茶證明標章使用管理規範」之標準。

杉林溪茶 產地證明標章 南投縣竹山鎮公所

本標章係由證明人同意之人使用，茲證明其茶葉產自於本
（竹山）鎮內，杉林溪位於本鎮東南側，土壤肥沃，環境自
然不受污染，早晚雲霧籠罩，日夜溫差大，所產製的茶葉，
苦澀成份低，甘味較高，且芽葉柔軟，葉肉肥厚色澤鮮艷，
水色蜜綠澄清，清香撲鼻，落喉甘清、韻味強，為茶中極品
，且符合「南投縣竹山鎮公所杉林溪茶產地證明標章使用
管理規範」。

瑞穗天鶴茶 產地團體商標 花蓮縣瑞穗鄉農會 茶葉、茶葉包、茶葉袋茶

合歡山高冷茶烏
龍茶

產地證明標章 南投縣政府

本件標章係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茲證明其生產
製造之合歡山高冷茶產自於合歡山地區，包括南投縣仁愛
鄉、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及平等里，
茶園分布於海拔800公尺以上的山坡地，當地屬亞熱帶季
風氣候，氣溫適中，相對濕度偏高，冬季乾旱，夏季溫暖而
多雨，由於同時具備雨量充沛、氣候溫暖、土壤偏酸性、排
水良好等地理環境因素，因此造就了合歡山高冷茶特有之

香氣及優良之品質，且符合「南投縣政府『合歡山高冷茶』
產地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之標準。

北埔膨風茶 產地證明標章 新竹縣北埔鄉公所

本標章係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茲證明其所生產
製造之膨風茶產製於新竹縣北埔鄉。北埔鄉地形以山地及
丘陵為主，中心盆地地勢較平坦，土質肥沃、灌溉水源豐沛
，且因山坡地及丘陵地形之屏障，未受都會區（空氣污染）
溫室效應影響，氣候溫暖、潮濕、多霧，是茶樹最佳生長環
境，在此環境下所生產的膨風茶茶葉品質優良且符合證明
標章權人所訂之「新竹縣北埔鄉公所『北埔膨風茶』產地
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之標準。

  日月潭紅茶 產地證明標章 南投縣魚池鄉公所

本件標章係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茲證明其生產
製造之日月潭紅茶產自於南投縣魚池鄉，茶園分布於海拔
421-1000公尺的山坡地，當地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氣溫適
中，相對濕度偏高，冬季乾旱，夏季溫暖而多雨，由於同時
具備雨量充沛、氣候溫暖、土壤偏酸性、排水良好等地理環
境因素，因此造就了日月潭紅茶特有之香氣及優良之品質，
且符合「南投縣魚池鄉公所『日月潭紅茶』產地證明標章使
用規範書」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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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表示，歐盟已通過立法

保護地理標示產品。據市場調查顯示，40%消費者

願意多花 10%的價格購買具品質保證之產品，而註

冊地理標示之產品在歐盟境內即擁有較高之市場價

值，調查國內使用標章之生產單位發現，貼有標章

之茶品每台斤可有效提高售價新臺幣 200-300元，

或提升茶品銷售率 2-3成。此外，中國大陸市場亦

逐漸認同地理標示，並要求供應之茶品須張貼產地

證明標章，已顯現產地標章之行銷效益。

近年來進口茶日益威脅打擊到臺灣本土茶葉，

農政單位應積極從事規畫實施各項因應措施，從茶

葉品種權的保護、規範茶葉產地標示、輔導茶葉產

地證明標章、導入茶葉相關驗證制度（有機茶、產

銷履歷制度、建立衛生安全製茶廠、ISO 22000）、

建立茶葉生產專區（大宗茶生產專區、優質茶生產

專區、茶葉健康管理專區），藉以維護臺灣茶產業競

表三  茶葉產地標章圖樣

標章圖樣

標章名稱 鹿谷凍頂烏龍茶 嘉義阿里山高山茶 文山包種茶 杉林溪茶

標章權人 南投縣鹿谷鄉公所 嘉義縣政府 臺北市及新北市政府 南投縣竹山鎮公所

標章圖樣

標章名稱 瑞穗天鶴茶 合歡山高冷茶 北埔膨風茶 日月潭紅茶

標章權人 花蓮縣瑞穗鄉農會 南投縣政府 新竹縣北埔鄉公所 南投縣魚池鄉公所

爭力。

茶葉產地證明標章要能成功推動必須藉由建

立具公信力之團體來推動，目前申請辦理茶葉產地

證明標章的單位有縣政府、鄉公所及農會，如何運

用體系內人力結合當地生產模式，完成標章審查、

核發及後續查核工作，端有賴聯合在地有關單位共

同合作各司其職，執行人才專業訓練養成也不可或

缺，申請人亦必須深切了解產地證明標章之於地方

茶產業發展與市場區隔的重要性。民國 103年茶業

改良場將開發茶葉產地標章管理及查詢系統工具，

未來將提供各產地標章管理單位使用，以提升管理

及查核效率（圖三）。消費者可透過資訊系統查詢茶

葉之產地及安全相關資訊，只有生產者、銷售業者

齊心、政府單位齊力，透過大夥建立自主管理模式，

一起維護標章公信力，才能無畏於外來茶的挑戰。

AgBIO

蔡憲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茶業改良場  課長  
蘇登照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  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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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茶葉產地標章管理及查詢系統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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